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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保育科幼保專業圖書室使用規則暨儀器管理辦法                 幼兒保育科
95.09.21   95學年度科務會議通過
95.09.27   95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
97.03.17   96學年度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8.09  101學年度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09.12  101學年度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幼保專業圖書室（簡稱本教室）之使用，以課程所需者優先使用；遇特殊情況需經幼兒保育科主任核准後方可更改使用順序。
第  二  條  圖書室使用規則如下：
一、借書請利用開放時間（中午12：00-12：50），其餘時間暫不開放。
二、除筆記與鉛筆盒及貴重物品外，其他一切物品嚴禁攜入本室。
三、禁止攜帶各種飲料或食物進入本室，並保持整潔，違者需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義務服務一小時。
四、進入本教室時，請將鞋子整齊擺入鞋櫃，違者需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義務服務一小時。
五、室內請保持安靜，並嚴禁大聲喧嘩。
六、偷竊者，一律按校規處分。
七、圖書室內所有圖書之借用請務必登記。
八、使用後，請務必將使用物品歸位。
九、使用結束時，應主動將門窗閉鎖，電源關閉。
十、假日期間，本教室一律不開放。
第  三  條  圖書外借暨賠償辦法
一、外借數量、時間、規則：
 (一)書籍：借書前必須先檢查書籍是否有畫線、作註記、或破損 ，若有以上情事，必須立即告知幼兒保育科辦公室教室管理老師，否則應負賠償責任。
1.教科書：學生不外借。
2.教師用書：限教師借閱。學生僅限於本教室內閱讀。 

3.其它書籍：借期十四天，不得續借。
               (二)借用本教室之圖書，請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上網登錄圖書借閱系統，始可外借。
二、續借
（一）逾期書不得續借。至還書日前三日止，如無他人預約，得續借。續借期限自續借日起算，借期同該書第一次之借期。
（二）續借得親自到幼兒保育科辦公室辦理。
三、預約
（一）欲借之書如已被他人借出，需自幼兒保育科辦理預約。預約書歸還後，本科將儘速通知預約者至幼兒保育科辦理借閱。
（二）每名讀者至多可預約圖書四冊。
（三）預約書歸還，如預約者接獲本科通知後三日內未到本科辦理借書，本科得取消其預約，並將該書逕行上架，預約者不得有異議。
四、還書及逾期處理
（一）借書期滿前，借書人應依規定辦理還書或續借手續，如未如期辦理，得停止其借閱權利。
（二）讀者每次逾期（不論冊數）則自還清日起停借二週，停借日最多累積至該學期結束。
（三）借書逾期經催還三次仍未歸還，則視同遺失，並依該書或更新版次之現行定價加百分之二十之處理費以現金賠償之。
（四）借書逾期經催還四次仍未歸還，則視同遺失，並依該書或更新版次之現行定價加百分之二十之處理費以現金賠償之，另加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義務服務一星期。
（五）借書逾期經本館催還五次仍未歸還，除上述第(三)(四)點之處理外，另報請學校記警告一次。
（六）每三天向借書逾期者催還一次。
（七）每次還書，須等本科完成還書登錄手續，並將書自行歸還至圖書室方可離開。
五、丟書處理
（一）借出圖書資料，如有遺失，由遺失人購置及賠償相同圖書為原則。但如遺失人無法購得相同圖書，則依該書或更新版次之現行定價加百分之二十之處理費以現金賠償之。如該書已絕版，則依該書原價之二倍賠償。
（二）遺失之西文原版書如無法購得，視同絕版書處理之，不得以台灣翻版書取代。
（三）套書之單冊遺失，如出版商不單獨出售時，視同絕版書賠償之。如所借圖書資料在賠償時已逾期，仍應依第三條第四款規定處以停借。
第  四  條  儀器管理辦法
一、本圖書室備有電腦三台，僅供資料搜詢之用，違者需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義務服務一小時。
二、儀器若因不當使用而遭至毀損，則請自行負責維修或造價賠償。
第  五  條  本辦法，如有未臻事宜，則視實際需要，適時修正。
第  六  條  本規則經科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